
A06 2024年6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周国欣 美编：贡如清 校对：周雨龙热线

公 告
1.项目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代理机构

2.资金来源：已落实

3.采购预算：以实际购买为准

4.采购标的基本信息：

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执行辅助事物外包”工作，1年

（2024年7月XX日-2025年6月XX日）。

5.项目标段：未分标段

6.接受潜在响应人报名时间：

2024年6月18日-6月19日，9:30-12:30；15:30-18:00。逾期递

交的恕不接受。

7.比选时间：

2024年6月21日（北京时间）。请在6月20日17:00前将比选

文件递交至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8办公室，逾期递交的恕不接受。

8.报名资格条件：

（1）报名公司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条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3）须提供未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投诉处罚、警告、行政处

罚、责令整改、未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声明（招标人通过

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西藏

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信用网信息查询、财政监管

部门核实，若虚假声明则投标人投标材料无效）；

（4）须在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库中登记、备案

的代理机构；

（5）须在西藏自治区内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属规范的

开、评标室。

9.报名时须提交下列材料并加盖公章：

（1）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

合一的企业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报名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报名公司公章）

（3）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

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的投标人信用记录无失信被

执行人、不在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之中、不在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之中的网页截图，并对真实性负责。

10.联系方式

采购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8办公室

联系方式：管先生 0891-6956691 , 13659506512

王先生告诉记者，5月28日，自己在拉萨经
开区某4S店选购了两辆车。签完合同、办完贷
款后，王先生因购置车辆保险等问题，并未将车
辆提走，“4S店的保险对我来说价格太高了，我就
想着从外面上完保险再把车提走，没承想几天过
后新车就变成了受损车，实在接受不了。”

6月5日，王先生按照跟4S店销售人员约定
好的时间前来提车，却被店员告知：6月1日，停
放在4S店门口停车场的两辆新车被隔壁商家屋
顶掉落的瓦片砸中，车身受损。王先生闻讯后立
刻赶到停车场，只见两辆新车的损伤分布在车
顶、A柱、车门、后翼子板等处。店内监控录像显
示，瓦片掉落、砸中新车发生在6月1日15时许。

“为什么4S店的销售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车

被砸了呢？我花了这么多钱买的新车，还没开出
去就被砸成这样，这让我怎么接受？”王先生说。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王先生心痛不
已，要求4S店退换两辆车。4S店销售负责人付
先生表示，该事件是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门
口的停车场也是无人看守的开放式停车场，但由
于事情发生在本店客户身上，愿意给车主提供一
些补偿。

“我们对此次事件的客户表示歉意。掉落瓦
片的屋顶属于另外一家公司，但我们愿意为客户
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做到不影响其后续使用。此
外，针对销售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客户车辆受损一
事，我们将详细了解情况，对相关销售人员进行
内部处分。”付先生说。

新车未出4S店就被“砸”
“买这两辆车花了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呀！”6月11日，拉萨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0891-6970000反映：不久前，他在拉萨经开区某4S店购买
了两辆车，然而这两辆新车还未驶出4S店的大门，就被隔壁商家屋顶掉落的
瓦片砸中，造成车身多处受损。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王先生向4S店提出了索赔要求，但双方协商
未果。对此，记者走访事发4S店并采访了律师，了解相关情况。

文/图 记者 旦增玉珍

谁负责？

针对这次较为特殊的事件，记者咨询
了湖北维思德（拉萨）律师事务所的黄浩
律师。黄浩表示，首先，造成车辆受损的
原因是建筑物屋顶瓦片掉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
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
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本案
中车辆受损，应由无法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的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存在其他责任人的，赔偿后可
向其追偿。

其次，王先生主张更换车辆的诉求，
主要结合车辆购买合同中对车辆毁损、灭
失的风险有无特别约定，有约定的从其约
定，无约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六百零四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

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
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除
此之外，如车辆已经交付给王先生，王先
生在未办理车辆保险之前将车辆保管于
4S店，此时与4S店形成保管合同关系，《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九十七条规
定：保管期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
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但是，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后，在购车合同无其他约定的情形
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4S店如主
张王先生已经完成交付手续，应当提供相
关证据予以证明。如不能证明该车在受
损前已经交付王先生，则4S店可能承担车
辆受损的风险，向王先生交付的车辆应当
是符合购车合同约定的新车，而非经过维
修后的车辆。

王先生认为，“免费维修”这种解决方案远不
能弥补自己的损失，他坚决要求该店承担全部责
任，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件事对我来说是
大事，我们开车的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攒的积蓄
全花在买车上，买的新车现在变成受损车，我心
里过不去。该店作为销售商，有责任保证车辆在
交付前完好无损。现在车辆受损，他们必须承担
全部责任。”

由于双方协商未果，王先生于6月7日联系
了相关部门前来协调处理，但双方协商仍未达成
一致，事情也并未迎来转机。

6月12日，记者来到该4S店了解情况。当记者
问及车辆交付手续办理时间时，双方各执一词。付
先生表示，车辆购置完成后的第二天，即5月30日，
王先生便在销售人员指导下，在App内完成了交付
手续，公司也有相应记录。“我们店的交付手续都是

在App上办的，交车确认单都能调出来。”
王先生则表示，自己从未签过车辆交付手

续，也没拿到过任何相关材料，“他们说完成了交
付手续，那我怎么没拿到交付单呢？而且，从买
车到发生事情之后，我都没听他们提过一句交车
协议。”

据王先生的侄子回忆，5月30日当天，销售人
员并未向他们提及交车单的事情，“我们当时过
去，是填写了一些相关资料、注册App做车主认证
的。”面对付先生拿出来的电子签收单，王先生与
他的侄子表示对上面的签字有疑问。“从买车到现
在，我们只有在办贷款时签过字，除此之外，没签
过任何字。”王先生说。

截至记者发稿，此次事件还未得到协商解
决。王先生表示，将继续走法律程序，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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